	许可事项名称
	排污申报登记监管

	受理机构
	西安市环保局监理处

	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八点至上午十二点下午二点至六点

	办理地点
	西安市大学东路4号市环保局办公楼二楼

	联系方式
	88407523

	服务内容概述
	对排污申报登记监管

	政策法规依据
	1992年国家环保总局《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

	事项申办条件
	所有直接或间接向环境排放污水、废气、固体废气物、噪声、振动、电磁辐射、放射性等的工业企业、商业机构、服务机构、社会团集、党政群体、公用事业单位、部队等一切生产经营、管理（科研）活动的所有排污者都必须依法申报。

	申报材料
	单位基本情况，单位法人代码。用水量（月），水费单复印件，水质监测报告， 燃料量（月），监测报告，填写排放污染物月变更申报表（下载），到环境监察机构办理申报登记。

	办事处理流程
	排污者必须于每年1月15日前向环境监察机构申报申报上年度实际排污情况和本年度正常作业条件下和排污情况。

	服务办理时限
	30日

	收费标准
	


